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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十二課 

第八章 論吃祭偶像之物 (八 1～八 13) 

 

    保羅在前面第七章將哥林多教會來信中所問的有關男女婚姻關係的問題

答覆完畢後，現在開始論到他們的第二個問題，那就是有關「吃祭偶像之物

的事」。從八章一直到十一章第一節，都是在對付這個問題，雖然它不是本

段討論的惟一主題，因為保羅在這段中間又叉出去討論別的事情，不過他不

時的還是強調一些重要的原則來詮釋這個主題，這個問題在哥林多至為重

要，它涉及了基督徒團體在異教世界中的影響力。 

 

    我們先看第八章的第一節前半段點明主題──吃祭偶像之物的事，第一

節的後半段一直到第三節，保羅聲明了兩個原則──知識與愛心的原則，並

且指出兩者的對比，第四節到十三節他說明如何應用這些原則──4-6 節是

講知識原則的應用；7-13 節是講愛心原則的應用。 

 

這些原則可應用到更寬廣的範圍，在異教徒的廟中，祭物的某些部分是保留

下來公開出售的，我們知道希伯來人的平安祭和希臘人的獻祭中，也有一部

份的祭肉是供人食用的，我們研究摩西五經就會發現到祭物的一部分是供祭

司食用，其餘的就獻給神，用火燒盡，這是希伯來制度裏的獻祭；至於哥林

多人他們保留一部分祭物給偶像，獻祭以後其餘的肉就出售，任何人都可以

買來自己食用，通常那些肉比較便宜的，人們就很樂意於購買，這是哥林多

人的情況。（在許多地方有些回教徒買牛肉是買在清真寺祭拜後才殺的牛） 

 

        如今問題來了，基督徒購買並食用這些祭肉，就牽涉到他們是否等於和

偶像妥協的問題，這些祭肉有一部分是燒在祭壇上獻給偶像，其餘的可以供

人來食用，我們若吃了是否表示我們的立場有所動搖？我們是否等於參與了

偶像祭拜的行動？這是相當複雜的問題。雖然知道它們是假神，但還是多多

少少地受到原有信仰的影響，所以當他們吃了祭過偶像之肉以後，良心不

安，受到責備，雖然瞭解這是沒有必要的，是不對的，然而他們總是情不自

禁的有這種內疚的感覺。 

 

        這裏揭露了兩件事情：第一，他們寫信詢問保羅，顯示他們有敏銳的良

知，他們不願意在這異教城市中的見證有任何的滲雜，他們不敢確定，所以

他們向保羅求證；第二，他們提出問題，顯示他們中間有分歧的看法，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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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這根本就不是問題，一點也不影響他們的見證，所以不妨照舊吃祭偶

像之肉；但另外有一些人則說，我們不敢確定，讓我們聽聽使徒的意見，於

是他們就寫信詢問保羅。 

 

一、知識與愛心原則（8:1～3） 

我們看第 1 節說「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

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在第一節，保羅回答說：「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我們知道，我們

這些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是基督的肢體，是蒙召作聖徒的；我們都有這樣的

知識，我們因為認識耶穌，使我們對一切的事情有了更清晰的看見；我們知

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八 4)。那麼保羅就認為有信心的信徒根本不

用理會食物的來源，因為都是神所造的，什麼都可吃，什麼都算為潔淨（八

4-6，十 27；羅十四 14），但是問題並不單單是在自己的信心，也在乎愛

心，在教會中有些信心軟弱的肢體，對祭過偶像的食物心存戒心，保羅認

為，為了這些肢體的緣故，信徒不但要講信心，講知識，也要講愛心，所以

他說：「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知道自己有知識，但不

要忘記，如果只有知識就會叫人驕傲、狂妄、自以為是，我們若單單被知識

控制的話，那麼這知識就會讓我們自高自大，無法作出正確的觀察和判斷。

「自高自大」和「造就人」成為對比；「自高自大」的意思是膨脹、脹大，

我們知道任何膨脹的東西很容易就會爆炸、破裂的，然而「愛心能造就

人」，能夠建立人。這個對比非常地鮮明，一邊是知識的強大後果以及隨之

而來的驕傲腐敗；一邊是愛心造成的恒久的果效。 

 

        第 2 節，他接著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

仍是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知識是有範圍的，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是

非常地有限，如果有人以為他在神的事上知道什麼，在神看來，他還是不知

道，因為他只不過是在有限的知識範圍裡面，以為自己知道而已，其實，他

對神的事還有許多不知道的，也就是說「真知識」是知道得越多越覺得不知

道；「假知識」是只知道一點點就以為自己知道了，我們知道所謂的「滿瓶

不響，半瓶晃」。 

 

    第 3 節說「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所知道的」是指神

知道愛神的人對神的愛和他因為愛神的緣故所作的一切，這是神所記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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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原則的應用（8:4～6） 

在第 4節說「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

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 

 

第四節又把問題拉回來，用以答覆「論到吃祭偶像之物」的問題，知識

告訴我們「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保羅不是說世界上沒有偶像，偶像之

所以出現，乃出於魔鬼，那些偶像的祭典也是魔鬼在後面導演，不過對基督

徒來講，因基督已經得勝了，所以魔鬼對於在主基督看顧之下的基督徒是無

能為力的，魔鬼所導演拜偶像的戲劇，對於基督徒而言是算不得什麼，沒有

甚麼作用的；我們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創造天地的主，除祂以

外，別無真神，即使是外邦人所稱的神、所祭祀的，也不過是魔鬼而已

（10:20）。 

 

        第 5 節和第 6 節說，「5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

多的神，許多的主;6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

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

他有的」 

 

    因此外邦人雖有稱為神的，或者認為它們是在天上，或者認為它是在地

上。就好像那些許多被稱為神的，或者是許多被稱為主的，其實都不是真

的，然而在天地中間只有一位真神，就是我們的父上帝，宇宙萬物包括我們

人類都是為祂所造，都是由祂而出的，萬有都屬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

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6 節)，這句話又

在說明，父上帝與主耶穌基督是同樣的一位神。 

 

三、愛心原則的應用（8:7～13） 

    從知識的原則，對祭偶像之物是：「去吃吧！」；但從愛心的原則卻是：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在第七節，雖然沒有用到「愛心」這個字，

但這裏卻是要我們注意，別人會有怎麼樣的感受？會不會影響別人？這都是

由於愛心的緣故。 

 

    第 7 節說，「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

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 



4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是指 4-6 節所講的知識，就是宇宙中間只有一位真

神，偶像在世界上算不得什麼。在哥林多教會裡面有些人或者是許多人，並

不清楚知道偶像的虛無以及不真實，他們是從異教信仰中悔改過來的，偶像

對他們來說曾經是非常真實的，即使是現在，他們仍然對過去這樣的事物和

生活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當他們吃祭偶像之物的時候，良心就變得非常地

敏感，提醒他們有關以前的種種，在他們心中造成了障礙，如果心裏蒙著陰

影來吃祭過偶像之物，而良心又受到控告，心中產生懷疑，那麼他們就因食

物被污穢了，其實污穢他們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他們的疑惑，心理上等於

犯罪了，因為「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羅 14:23），對於這種信徒應該去

遷就他們，體恤他們，免得他們跌倒。 

 

        第 8 節說，「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喫也無損，喫也

無益。」 「看中」就是「喜歡」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因吃什麼或不

吃什麼叫神更喜悅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這裏的「損」和「益」

不是指身體方面，而是指著靈性方面，食物本身沒有使我們的靈性受損或受

益的作用，所以原則上，凡對身體有益的食物，信徒都可以吃（提前四 1-

5；羅十四 14；多一 15），所以我們如果不吃什麼，不是因為祭偶像的食物

算得什麼，而是因為第一點，對我們靈性沒有益處；第二點，會絆倒別人。

因此我們不吃它，也不會有所損失。 

 

        第 9 節說，「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

石」，「要謹慎」包括兩方面：第一，為自己；第二，為別人。基督徒要為自

己獲得的「自由」謹慎，免得別人因為我們濫用自由而跌倒。這個「自由」

就是知道真神才是萬物的主，知道偶像算不得什麼，知道我們靠著基督寶血

之功勞的禱告，必能夠讓我們所領受的食物「成為聖潔」，這個在提摩太前

書四章 4-5 節：「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

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軟弱人」指他們良心的軟弱，就

是有人以前因為拜慣了偶像，而在觀念裡面以為偶像能對食物發生某種作用

的人。例如：拜偶像的人，他吃了這些拜過菩薩的食物，他們就以為他們可

以得著福氣，可以保平安。那麼假如存著這種意念來吃偶像的食物，就犯罪

跌倒了，因為他們等於承認假神的權能。 

 

        第 10 節說，「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裏坐席，這人的良心若

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麼？」 「在偶像廟裏坐席」是指參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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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節日的宴會。第 10 節談到對那些軟弱弟兄的試探，當他們看到有一位

有這等知識的人，就是知道「偶像算不得什麼」這樣的人，而隨便地在廟裏

面坐席，以誇示自己不把偶像放在眼裏，這種行為非常地不妥當，他們或許

就受了誘惑說：「你看，某某弟兄在那裏，他是很有信心的一位基督徒，卻

坐在那裏吃祭偶像之物，那麼我們的顧忌可能是多餘的，所以，我們也去吃

吧！」就這樣，他的良心雖然在責備他，卻是因為你而受到鼓勵，放膽去吃

祭偶像之物，對他而言這是罪的事情，因為他不是僅僅把這些祭物當作是一

般食物，而以為它有降福或者保佑的作用。那麼這樣，你就把他絆倒了，使

他犯罪了。 

 

對軟弱的弟兄而言，有三重的危險：第一，在第八章 7節說，他的良心被污

穢，他有罪惡感；第二，他被絆跌，以致犯罪（9節）；第三，他們可能因此

就「沉淪」。「沉淪」在這裡不是講失去救恩，永遠滅亡；而是指他們在屬靈

生命的成長上，受到障礙或者是窒息。 

 

        所以保羅在第 11 節說，「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

知識沉淪了。」他責備那些濫用自由的人，簡直害死了那些良心軟弱的弟

兄，在靈性上使他犯罪。保羅在這裡特別提到，「基督為他死的那……弟

兄」，這弟兄雖然在知識上是軟弱的，但是他還是「弟兄」，基督也是為他

死，正像為你死一樣，基督不但為剛強的死也為軟弱的死，祂不但為那些有

屬靈知識的死，也為那些沒有屬靈知識的死，因此我們不要因為我們有屬靈

的知識而驕傲，要慎用自由，凡事都不要絆跌別人。 

 

        第 12節說，「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

督」。對那有信心的人來說，也是有危險，當他堅持使用自由的權利時，他

就將自己陷在雙重的罪裡面：第一，得罪了他的弟兄，傷了他的良心。

「傷」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擊打」、「破壞」，就是他的堅持會影響到軟弱

的弟兄並且擊打、破壞他的信心。第二，得罪了基督。吃祭肉本身不是罪，

但如果因為這件事而傷害了軟弱的信徒，叫他跌倒，那便是「得罪基督」，

因為基督是用寶血買贖他們的主（11節）。注意這裏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基

督為他而死，你卻不願意為他放棄一塊肉；基督把自己的生命都給了他，你

卻不願意為他放下你基督徒的自由。 

 

        第 13節說，「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喫肉，免得叫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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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跌倒。」 「不叫人跌倒」，是我們行事為人的原則。保羅為了別人的利

益，可以放棄自己有權做的事情（羅十四 13～23），主耶穌的教導是：「各樣

的食物都是潔淨的」（馬可福音七 19），保羅自己雖然心裡信心堅固，又有屬

靈的知識，但是他為了照顧「軟弱」的，就寧可不吃肉，這是照主所吩咐做

的。馬可福音九章 42節說，「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

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扔在海裏。」） 

 

        這裏最主要的教訓就是，當我們下判斷的時候，必須由「愛」來管理，

知識可能會走偏了，知識可能導引我們作出一些於我們無害的事，但對於那

些軟弱的弟兄，這些事可能成為他們的絆腳石，使他們產生誤解。所以，下

判斷的時候，「愛」最終勝利就是「放棄權利」。我們有充分的權利來吃這些

東西，我們知道廟宇、偶像、祭祀都算不得什麼，由於我們明白這些，所以

我們有絕對的權利去吃，但是請等一下，「愛」卻建議我們放棄這項權利，

不去食用祭偶像之物，因為這樣作就幫助了那沒有這等知識的人，也就是

說，一個人必須謹慎地使用他的知識；知識當受「愛」的管理，如果某項行

動使別人跌倒，即使從知識的觀點來看，我們有足夠的自由可以做，但在愛

的管理下，我們就沒有自由去作。 

 
思考問題： 
 1.哥林多信徒對祭過偶像的食物，採用什麼論點？ 
 2.本章中保羅提出有關吃祭偶像之物有何原則? 基督徒對軟弱者應有什麼 
   態度? 
 3.請舉實例說明，在工作生活中我如何決定一件事是當做或不當做? 
 


